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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青黄发改〔2021〕4 号

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印发《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
度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计划》已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实施，请认真贯彻

执行。

附件：1. 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度部门内部“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2. 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度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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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 6 月 17日

抄送：各有关功能区管委；各有关镇街。

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1 年 6月 17 日印发



附件1

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度部门内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序
号

抽查
事项
名称

检查
对象

检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频次
及比例

抽查时间 
检查方

式 
责任科室

备
注

1
粮食
库存
检查

各类
粮食
收储
企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修订)第三十八
条：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
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
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
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三条：“省
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粮食流通监督
检查的行政管理和行业指导。”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的粮油仓储监督管理工作。”

（1）粮食库存账实相
符、账账相符情况；
（2）库存粮食质量安
全情况。结合落实粮食
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
任，重点检查地方储备
粮质量指标、储存品质
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
（3）地方储备粮轮换
情况；（4）企业安全
储粮等情况;（5）企业
仓储管理等情况；
（6）其他依法抽查内
容。

抽查企业
数量不少
于2个，抽
查次数至
少1次

6-7月
现场检

查
应急物资调

度科



2

地方
储备
粮监
督检
查

地方
储备
粮承
储企
业

《山东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第五条：“各
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级储备粮的管理工
作。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设区的市及以
下地方储备粮进行监管。”第三十条：“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承储企业执行本办法
及有关粮食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并可以在监督检查过程中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承储企业检查地方储备粮的数量、
质量和储存安全状况；（二）向有关单位和人

员了解地方储备粮收购、年度轮换计划及动用
命令的执行情况；（三）调阅地方储备粮经营
管理的有关资料、凭证；（四）依法查处违法
行为。”

（1）执行地方储备粮
收购、轮换、销售、动
用计划情况；（2）地
方储备粮库存账实相符
、账账相符情况；
（3）地方储备粮库存
质量安全；（4）地方
储备粮储存安全情况；
（5）地方储备粮承储

企业仓库条件情况；
（6）其他依法抽查内
容。

抽查数量
不少于

2个，抽查
1次

6-7月
现场检

查
应急物资调

度科

3

粮食
收购
政策
监督
检查

从事
粮食
收购
活动
的经
营者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
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
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三条。

粮食收购企业遵守《粮
食流通管理条例》等粮
食法律法规情况；粮食
收购企业具有粮食收购
资格情况；粮食收购企
业执行“五要五不准”
粮食收购守则情况；粮
食收购企业开展粮食收
购政策宣传、验质检斤
、粮款支付、报送收购
进度等工作情况；政策
性粮食收购主体执行国
家最低收购价等粮食收
购政策情况。

抽查企业
不少于

2个，抽查
1次

6-9月

现场检
查（组
织指导
区市随
机抽
查）

应急物资调
度科

-5-



4

政策
性粮
食销
售出
库、
跨省
移库
等任
务监
督检
查

政策
性粮
食任
务承
担企
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粮
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
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
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三条：“省
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粮食流通监督
检查的行政管理和行业指导。”
《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暂行办法》第五
条：“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地
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国家政策性粮
食出库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地区国家政策性粮
食出库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出库中的违法
违规行为，督促承储库履行出库义务，并及时
协调处理直属库移交的本地区非直属库出库纠
纷。”

承储企业在粮食销售出
库过程中是否掺杂使
假；承储企业是否向买
方额外索要收取其他费
用问题；承储企业是否
不按照交易细则和合同
规定的品种、数量、质
量及时交割；承储企业
是否设置障碍或以各种
借口拖延阻挠出库等；
买方企业是否执行政策
规定、交易规则，是否
违背诚信、歪曲事实导
致出库纠纷及违约、毁
约等;其他政策性粮食
任务执行情况。

结合实际
发生情况
进行抽查

结合实际
发生时间
进行抽查

指导区
、市粮
食行政
管理部
门开展
专项检
查，对
辖区内
企业进
行随机
抽查。

应急物资调
度科

5

政府
投资
重大
项目
监督
管理

政府
投资
项目

《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2019年4月第712
号）第二十七条：“投资主管部门和依法对政
府投资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部门应当
采取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政府
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是否按照批复的建设地
点、建设规模、建设内
容、概算总投资等内容
进行建设。

按不低于
5%比例抽
查，抽查1

次

6-11月
在线监
测、现
场检查

固定资产投
资科会同工
程咨询科



6

对已
开工

企业
投资
核准
项目
的行

政检
查

企业

投资
核准
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2018年1月第14号）第八条：“核准
机关对其核准的项目，应当在项目开工后至少
开展一次现场核查。”

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
实、及时报送项目开工
建设、建设进度、竣工
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

需要变更已核准建设地
点或者对已核准建设规
模、建设内容等作较大
变更的，是否按规定办
理变更手续；需要延期

开工建设的，是否按规
定办理延期开工建设手

续；是否按照核准的建
设地点、建设规模、建
设内容等进行建设。

已开工项
目首次核
查100%；
已完成首

次核查后
转入随机
抽查，按
不低于5%
比例，抽

查1次（各
科室至少

各抽查
1次）

6-11月
现场检

查

固定资产投
资科会同高
技术与外资

科、经贸与
改革科、工
业科、社会
事业科、能
源管理科、

油气服务科
、工程咨询

科

7

对已
开工
企业
投资
备案

项目
的行
政检
查

企业
投资

备案
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2018 年1月第14号）第十六条：“ 
备案机关对其备案的项目，应当根据‘双随
机、一公开’的原则，结合投资调控实际需
要，定期制定现场核查计划。对列入现场核查
计划的项目，应当在项目开工后至少开展一次
现场核查。列入现场核查计划的项目数量比
例，由备案机关根据实际确定。 ”

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
实、及时报送项目开工
建设、建设进度、竣工

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
是否属于实行核准管理
的项目；是否按照备案
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进行建设；

是否属于产业政策禁止
投资建设的项目。

按不低于
5%比例抽
查，抽查1

次（各科
室至少各
抽查1次）

6-11月
现场检

查

固定资产投
资科会同高
技术与外资
科、经贸与

改革科、工
业科、社会
事业科、能
源管理科、
油气服务科

、工程咨询
科

-5-



8

对节
能审
查意
见落
实情
况的
行政
检查

项目
建设
单位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2016年11月第44号）第十二条：“
节能审查机关应加强节能审查信息的统计分
析，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建设方案落实情况；节
能技术措施落实情况；
节能管理措施落实情
况；能效水平落实情
况；能源消费总量落实
情况；其他相关内容。

通过固定
资产投资
节能审查
的已开工
项目

10-11月
（因自
2021年初
开始承接
审批权
限，具体
视检查对
象开工情
况确定）

现场检
查

资源环境科



附件2

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序
号

抽查
事项
名称

检查
对象

检查依据 抽查内容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抽查时

间 
责任科室

备
注

1

社会
粮食
流通
监督
检查

从事
粮食
收购
、销
售、
储存
等活
动的
经营
者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粮
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
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
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
法》第三条：“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
区内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的行政管理和行业指导
。”

粮食收购者具有收购资
格情况；粮食收购者执
行质量标准情况；粮食
收购者支付售粮款情
况；粮食经营者建立台
账和报送统计数据情
况；陈粮出库进行质量
鉴定情况；粮食经营者
执行最低最高库存量情
况；粮食经营者使用仓
储设施、运输工具情
况；其他有关粮食流通
的法律、法规、政策及
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
况。

青岛市黄
岛区发展
和改革局

财政、农
业农村、
市场监管
等相关部

门

6-10月
应急物资调

度科

-5-


